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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》

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加强私募投资基金（以下简称私募基金）监管，

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，严控私募基金增量风险，稳妥

化解私募基金存量风险，提升行业规范发展水平，保护投资

者合法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，

经反复研究，中国证监会起草了《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

管的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现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，我国私募基金行业快速发展，在支持创业创新、

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、服务实体经济

和居民财富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截至 2020 年底，

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2.46万家，备案私募基

金 9.68万只，管理基金规模 15.97万亿元。但私募基金行业

在快速发展同时，也暴露出许多问题，包括公开或者变相公

开募集资金、规避合格投资者要求、不履行登记备案义务、

错综复杂的集团化运作、资金池运作、利益输送、自融自担

等，甚至出现侵占、挪用基金财产、非法集资等严重侵害投

资者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行业风险逐步显现。

根据关于加强金融监管的有关要求，紧紧围绕贯彻落实

服务实体经济、防范金融风险、深化金融改革的基本任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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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反复调研，全面总结私募基金领域风险事件的发生特点和

处置经验，通过重申和细化私募基金监管的底线要求，让私

募行业真正回归“私募”和“投资”的本源，推动优胜劣汰

的良性循环，促进行业规范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规定》共十四条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名称、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

名称上，私募基金管理人应当统一规范，标明“私募基

金”“私募基金管理”“创业投资”字样。经营范围上，为体

现受托管理私募基金的业务属性特点，应当标明“私募投资

基金管理”“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”“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”

“创业投资基金管理”等字样。对上述要求，《规定》实行“新

老划断”。

业务范围上，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聚焦投资管理主业，

可以围绕私募基金管理开展资金募集、投资管理、顾问服务、

为被投企业提供管理咨询等业务，但不得从事与私募基金管

理存在冲突或无关的其他业务。

（二）优化集团化私募基金管理人监管

私募基金管理人股权结构应当清晰、稳定，《规定》要

求私募基金管理人在登记时如实披露其出资结构，不得隐瞒

关联关系，严禁出资人代持、交叉持股、循环出资等行为。

为优化对集团化私募基金管理人监管效能，《规定》允许同

一主体设立两家以上私募基金管理人，但其应当如实说明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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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多个管理人的合理性与必要性，披露各管理人业务分工，

建立完善的合规风控制度，确保集团能对其控制的各管理人

说得清楚、控制得住、负得起责。对于能够建立良好内部治

理和风控体系的集团化私募基金管理人，可给予差异化监

管，实现扶优限劣。

（三）重申细化非公开募集和合格投资者要求

《规定》进一步细化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

合格投资者的范围，对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的资产

管理产品不再穿透核查，不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，为私募基

金引入长期资金扫除制度障碍。同时，立足私募基金“非公

开募集”本质，坚守“合格投资者”基石不动摇，细化重申

私募基金募集过程中的禁止性行为要求，包括不得违反合格

投资者要求募集资金，不得通过互联网等载体向不特定对象

宣传推介，不得向投资者承诺保本保收益、夸大宣传、虚假

宣传，不得设立以从事资金募集活动为目的的分支机构以及

突破投资者人数限制等。

此外，明确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出资人、实际控制人、关

联方如果不具有基金销售资格，未受私募基金管理人委托从

事基金销售的，不得从事资金募集活动。

（四）明确私募基金财产投资要求

《规定》着力引导私募基金回归证券投资、股权投资等，

重申投资活动“利益共享、风险共担”的本质，严禁使用基

金财产从事借（存）贷、担保、明股实债等非私募基金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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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，严禁投向类信贷资产或其收（受）益权，不得从事承

担无限责任的投资，不得从事国家禁止投资、限制投资以及

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环保政策、土地管理政策的项目等。

同时，遵从商业惯例，允许私募基金以股权投资为目的，为

被投企业提供短期借款、担保，借款或者担保余额不得超过

该私募基金实缴金额的 20%。

（五）强化私募基金管理人及从业人员等主体规范要求

《规定》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募基金托管人、私募

基金销售机构、其他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践行诚实信用、谨

慎勤勉的义务，秉承投资者合法利益优先原则，规范开展关

联交易，严禁基金财产混同、资金池运作、违规自融、不公

平对待基金财产和投资者等违法违规情形。

（六）明确法律责任和过渡期安排

《规定》重申私募基金管理人及从业人员等主体从事私

募基金业务应当主动配合监管，对违反规定从事私募基金业

务的，综合运用行政、自律、司法等多种手段追究相关机构

和人员的法律责任。为平稳过渡，《规定》针对不符合规定

的存量私募基金管理人，通过实行新老划断、设置过渡期等

予以分类处理。同时将结合整改情况，对主动提前完成整改

的私募基金管理人，给予适当的差异化监管和自律安排。

总体上，《规定》进一步重申和强化了私募基金行业执

业的底线行为规范，形成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及从业人员等主

体的“十不得”禁止性要求。


